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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农人居办发〔2021〕6 号

勐海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黎明农场管委会：

根据州委州政府、县委县政府领导对《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

考核验收情况的通报》（云农人居〔2021〕1 号）批示，“需要我

们大家一起反思，并知耻而后勇，力争在新的一年打个翻身仗”，

请各乡镇农场务必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督

促“黑榜”村对照农村人居环境 1 档标准和发现问题，立即进行

整改，进一步做好达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做好“黑榜”村发现问题整改。请各乡镇农场督促各村

民小组举一反三做好问题整改，近期内争取把“黑榜”村（8—

12 月份）转为“红榜”村，并保持在农村人居环境 1 档标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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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

二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1档达标“回头看”。请各乡镇农场

认真对照人居环境 1档 8项标准，逐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“回

头看”，动员干部群众全面清理房前屋后、庭院内外、沟渠水塘、

村寨内外残垣断壁等，整治粪堆、土堆、柴草堆，对厕所、畜圈

等进行卫生保洁，确保达到农村人居环境 1 档标准，争取建成生

态宜居村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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